
通讯员 黄鹏岚

近日，县检察院提起公诉的

一起诈骗案件，由县法院作出一

审判决，判处涉案人员有期徒刑

十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二万

元。这起诈骗案件到底是怎么一

回事？

小东一直深受皮肤病的困

扰，探访过众多名医均不见好

转。其远房亲戚阳仔知道后，便

神神秘秘地向小东介绍了自己的

师傅：一位功力深厚的风水大师。

在阳仔口中，这位叫做“大姐”的

风水大师道行很高，不仅看风水

非常灵验，而且有特异功能，能够

治疗小东的皮肤病。小东将信将

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联络上“大

姐”。“大姐”让阳仔带给小东一桶

桶水，让小东平时使用这个水擦洗

皮肤。洗了一段时间之后，小东的

皮肤病竟然真的出现了好转，这使

得小东对“大姐”的功力深信不疑。

此外，阳仔还积极地将“大姐”介绍

给身边的其他朋友、熟人，为“大

姐”吸引了一帮虔诚的“信徒”。

“大姐”将小东、阳仔、小陈夫

妇等人拉进了一个微信群。平

时，“大姐”常常会在微信群里面

给大家派任务，如让小陈夫妇把

房子卖了，将钱转给自己帮助他

们“种根基”，说是把钱埋到地下

能够帮助小陈夫妇改善运势。“大

姐”还是一个热心肠，她时常告诫

群里的成员们要相互团结、互帮

互助，尤其是群成员阳仔，平时生

活比较困难，其他成员应该发挥

无私精神，时常接济阳仔。

因为大家发自肺腑地相信

“大姐”有大神通，所以对“大姐”

交待的任务都是尽心尽力地去完

成。自 2016 年起，“大姐”以做任

务、种根基、办公司等名义从小

东、小陈等人处取得财物合计870

余万元。

但迷信终究只是迷信，短暂

获得的所谓利益只是为了满足自

己心理而生搬硬套的自我安慰。

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初种的根基、

做的法事并没有转化为大师承诺

的因果报应。原来，不仅风水大

师是假，连“大姐”的身份都是假

的，这一切其实都只是阳仔自导

自演的一场骗局。而当初让小东

深信不疑的皮肤病“处方”，其实

只是阳仔去山上接来的天然山泉

水。

【检察官说法】

封建迷信不可信，要财要物

的均须远离。“风水”虽为传统文

化的一部分，但我们切勿将传统

文化中的糟粕部分、落后成分夸

张放大，企图依靠“风水”趋利避

凶、投机取巧。要警惕一些心术

不正之人以“风水”为幌子，加之

一些玄幻、离奇色彩，实施骗取他

人钱财的行为。要牢记天上不会

掉馅饼，只要不迷，就不会信。

卖家签订房屋转让协议后反悔怎么办？

李某、张某某系夫妻关系。2015 年，李某、张

某某与梁某签订《移民安置公寓房转让协议书》，约

定李某和张某某以55.5万元的价格转让某小区的

房屋给梁某，协议签订后支付51.5万元，待权属证

书办到梁某名下时付清全款。因该房屋系安置房，

无法办理产权登记手续。2017 年，张某某将案涉

房屋的电户名称由张某某变更为梁某。

2022年，房屋具备过户条件，梁某找到李某要

求协助其过户，才发现李某已将案涉房屋的房产证

做到其女儿小李名下，且李某的妻子张某某以购房

协议书上的签字不是其本人所签为由拒绝该请

求。梁某无奈诉至法院，要求李某、张某某、小李共

同履行过户义务。

法院审理认为，55.5 万元的价格系当时该区

域的合理对价，李某自 2018 年搬入使用该房屋，

物业费、水电费等相关费用均由梁某支付。张某

某于签订协议书的第二天将案涉房屋的电表户名

向供电公司申请变更为梁某，这一行为充分说明

其知晓并认可该房屋买卖行为。况且，在分房时

李某、张某某一同赴某工程指挥部移民局，并由李

某签字。现李某以其妻子张某某对房屋买卖的事

实毫不知情明显不符合常理，而且上述行为使得

梁某有理由相信李某有权出卖案涉房屋，属于有

权代理。而李某、张某某在收取梁某按照双方约

定的购房款后，在房屋过户条件成就时，故意将房

屋过户至女儿小李名下，逃避履行协助过户义务，

有悖诚实信用原则。据此，法院判决协议书有效，

小李协助李某办理过户登记手续。

诚实守信是民事法律的基本原则之一，也是弘

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应有之意。在购房过程

中，买卖双方应遵循诚信原则，按照合同约定，及

时、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出卖方不应该在房价上

涨、出卖房屋存在拆迁利益或者自身背负巨大债务

时出尔反尔，以各种理由否定当初的决定或者所作

出的行为。无论是出卖人还是买受人，均应坚守诚

信的良好风尚，传递诚实守信的社会正能量。

■ 通讯员 舒戈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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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旅系统接受行政执法质效评议
通讯员 徐上星觜

12月9日，县文广旅游系统行

政执法质效评议会议召开，本次评

议会议由县司法局、县文广旅游局

组织，县委宣传部、县综合行政执

法局等相关单位和市县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行业代表共同参加。

会上，县司法局介绍了此次集

中评议的背景和基本情况。本次

行政执法质效评议专项行动是绍

兴市自上而下统一部署，对文广旅

游系统开展的一次专项行动，旨在

通过行政执法评议，进一步强化行

政执法监督，深化法治政府建设，

提升依法行政水平，提高人民群众

对法治建设的获得感、满意度。

县文广旅游局介绍了文旅系

统行政执法体制运行及机制建设、

行政执法队伍建设、行政执法制度

创新完善、行政执法效能、行政执

法保障等情况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与会代表在听取介绍后，就

文旅系统行政执法工作发表了看

法和建议。最后，各与会代表对

相关案卷和台账资料进行了查

阅，并根据评议标准为文旅系统

行政执法工作进行打分。

评议会充分肯定了县文化市

场行政执法队克服人少事多、点多

面广、职责繁重的困难，在全县文化

市场规范繁荣、大综合一体化改革、

依法治县等方面做出的贡献。针对

本次评议反馈和暴露出的一些问

题，希望文旅系统在下一步的工作

中可以继续秉持务实态度，坚持问题

导向，举一反三，与时俱进推进队伍

建设，不断提升行政执法质效。

“风水大师”诈骗钱财落入法网

法院依据事实最终判决协议书有效

协力同行共护防疫药品价格平稳
县司法局联合县市场监管局开展专项执法监督

通讯员 吴凡

自我省发布优化调整疫情防控相关措施的通

告后，县司法局密切关注防疫物资价格稳定情况，

充分发挥行政执法监督统筹协调、规范保障、督促

指导功能，联合县市场监管局开展专项执法监督，

依法严厉打击哄抬价格等违法行为。

县司法局在工作中发现，退热、止咳、抗病毒、

抗生素等“四类药品”的购买需求旺盛，相关药品

价格成为广大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问题。不少人盲

目跟风囤药，导致药品出现供不应求现象。

县司法局联合县市场监管局迅速成立检查组，

对城区部分药店开展随机检查25家次，其中县司

法局实地跟随执法监督2家次，累计处理防疫物资

领域投诉举报5件，约谈8家次。通过联动指导药

店规范经营，引导群众理性备药。

该局还推动监管部门建立信息化平台，开展价

格监管，由各药店每日报送主要防疫物资的进售价，

有效掌握本地区药品等防疫物资的价格波动。在

平台上发布提醒告诫及其他地区价格违法的典型

案例，以示警戒。

截至目前，我县未发生哄抬价格的行政处罚案

件，除部分药品因进货渠道原因出现短缺外，其他

防疫物资价格基本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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